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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文非遗〔2021〕4 号 

  

关于开展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  

各市（县）、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、市直有关单位、在苏

高校： 

    为了深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

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旅深度

融合中的应有作用。根据江苏省文旅厅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相关

文件和《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示范基地》的有关规定，

我局将于近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示范基地的申报工

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申报主体 

   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、传承、传播、生产性保护与文旅

融合等工作中成效显著、示范作用突出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。 

    二、基地类型与申报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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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示范基地分为： 

研究基地、传承基地、生产性保护基地、传播（展示）基地

和文旅融合（非遗）基地。 

2.所有申报示范基地的单位均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有一定规模的场所用于开展相关保护活动； 

（三）有从事相关保护活动的专业人员； 

（四）有开展相关保护活动所需的设备及稳定的经费。 

3.研究基地的申报条件： 

（一）有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机构或部门(系、

科、所、室)；有二名以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研究人员或学科

带头人；有明确的研究课题与方向；能独立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

遗产调查及研究活动； 

（二）近 5 年来单位及有关人员主持开展过不少于 2 项的省

级以上相关课题研究工作；研究人员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相

关论文总数达 5 篇以上或出版专著 1 部以上；  

4.传承基地的申报条件： 

（一）有苏州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或完备的师资力量，制

定完整的传承（教学）计划和方案，开展相关项目系统的传承工

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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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 3 名以上学徒进行系统的项目技艺（或知识）的学

习，近 5年内培养出 2名以上掌握核心技艺（或知识）的青年后

继人才； 

 （三）有用于传承或教学工作的课本、书籍（图录）等资料；

或有系统的传承教学音像资料。 

5.传播（展示）基地的申报条件： 

（一）场所内有一定数量的文字、图片、音像、实物资料等，

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、普及、展示，并免费向

社会开放； 

（二）开展常态化的展示（展演）、交流活动，近 5 年内年

参观人数平均达到 1 万人次以上。  

6.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申报条件： 

(一)单位为苏州市级以上传统技艺、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

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； 

(二)具有生产能力或设计研发能力，经济效益良好，对行业

发展有突出带动作用； 

    (三)积极开展传承活动，拥有该项目苏州市级以上代表性传

承人，且有熟练掌握该项目核心技艺的后继人才； 

    (四)有展示场所并积极开展公益性的展示、宣传、教育、培

训等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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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文旅融合（非遗）基地的申报条件： 

依托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，积极拓宽非遗与旅游融合的

渠道,开展以下工作达三年以上，且成效显著： 

（一）开展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工作，突破时间、空间、

形式限制，将非遗资源嵌入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，在景区内开展

形式多样的非遗展陈、展示、展演与体验活动； 

（二）依托曲艺、传统戏剧等表演类非遗项目，设立非遗书

场、剧场； 

（三）依托所保护传承的非遗项目或县级以上代表性传承

人，开发设计旅游产品或互动体验项目，开展展示传播体验等各

类旅游活动； 

（四）开展其它形式的文旅融合活动。 

同一单位只可申报以上基地中的一类，不得重叠申报。 

三、申报推荐与评选命名程序 

本次申报与评审工作，由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市非遗办）具体实施。 

符合条件的单位向所在地市（县）、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

部门提出申请，各市（县）、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

向市非遗办提交推荐名单与申报材料。市直属单位与在苏高校，

直接向市非遗办提交申请并报送申报材料。市非遗办审核材料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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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由评审专家提出推荐名单。市文广旅局对推

荐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后正式命名。 

四、申报推荐材料     

（一）推荐报告：各市（县）、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

向市文广旅局提交推荐报告（盖公章），并将推荐报告、公示文

件及申报材料报送市非遗办。 

（二）申报书：电子版发邮箱，同时报纸质版一式三份。研

究基地、传承基地、传播（展示）基地、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，

申报书均填写 2016 年 1 月 1 日----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内

容。文旅融合（非遗）基地，均填写 2018 年 1 月 1 日----2021

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内容。 

（三）辅助材料：申报单位相关业绩的证明材料。 

各市（县）、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照申报条件，认

真开展评审推荐工作。申报单位，认真填报有关材料，确保材料

的真实、准确。 

申报表可在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（www.szfwzwh.g

ov.cn）或苏州市非遗办公众号下载，表格各栏目可根据内容自

由扩展版面。 

所有申报材料请于 8月 31 日之前报送至市非遗办。 

已公布的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（见附件 6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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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示范基地命名与管理办

法》（苏文规字【2016】3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应对照此次申报条

件，重新申报。 

联系人：吴祥、范旻澜  

地  址：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 858 号苏州图书馆培训楼一楼

市非遗办 

邮  编：215006 

电  话：69823127、65116143 

邮  箱：sz_mbb@126.com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 1：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申报书 

附件 2：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申报书 

附件 3：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（展示）基地申报书 

附件 4：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申报书 

附件 5：苏州市文旅融合（非遗）示范基地 

附件 6：苏州市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

    2021 年 7 月 28 日  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8 日印   

  拟稿： 吴祥        校对：王燕            （共印 20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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